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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区）教育局、市直各学校： 
    为贯彻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，落实文件中“强化钢笔字、毛笔字、粉笔字和普通话等教学基本功和教学技能训练”的要求，进一步提升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业务水平，造就一支牢记使命、不忘初衷、爱岗敬业、教书育人、改革创新、服务社会、充满活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，市教育局决定于今年11月上旬举办全市第三届教师教学技能竞赛活动，为了组织好本次竞赛，现将竞赛通知印发给你们，望认真组织。 
    一、参赛范围 
   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教师，其中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不得少于10%。 
   二、参赛学科 
   1、学前：全科 
   2、小学：语文、社会、数学、科学、英语、信息技术、音乐、 体育、美术、综合实践活动。 
    3、初中：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政治、历史、地理、信息技术、音乐、体育、美术、综合实践活动。 
    4、高中：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政治、历史、地理、信息技术、体育。 
    5、中职：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政治、音乐、体育、信息技术、所有专业。 
    三、竞赛项目 
    教学技能竞赛包括即兴演讲（我的教学故事）、粉笔字书写及板书设计、说课及交互式多媒体操作、毛笔字展示四项内容，每位参赛教师必须同时参加所有竞赛项目。竞赛总分设置100分，其中即兴演讲（我的教学故事）20分、粉笔字书写及板书设计25分、说课及交互式多媒体操作40分、毛笔字15分，累计后即为该参赛教师的总分。 
    2018年10月10日前各县（区）、学校上报参加全市决赛人员名单，全市决赛时间为2018年11月上旬。 
    四、决赛地点 
    另定。 
    五、有关要求 
    1、竞赛活动由市教育局主办，宁夏师范学院协办。各县（区）和市直学校应广泛宣传动员，以初赛为契机，在全市各级各类学校营造提高教师教学技能和业务能力氛围。各县（区）和市直学校应认真对待本次竞赛，必须经过学校初赛、县（区）复赛层层选拔，选拔出本县（区）、学校最优秀的教师参加市级决赛。未经选拔直接上报参加市级决赛的，一经发现，取消参赛资格并通报批评。 
    2、各县（区）和市直各学校要扩大参赛面，创新初赛方式，鼓励更多的教师积极参与，在报送市级决赛教师名单时，须同时上报的材料包括：全市教师教学技能竞赛教师推荐表、全市教师教学技能竞赛决赛教师名单、组织初赛、复赛的相关文件。 
    六、复赛名额分配 
	学段
	科目
	原州区
	西吉县
	隆德县
	泾源县
	彭阳县
	市直学校

	学前
	全科
	6
	5
	5
	3
	6
	5

	小学
	语文、数学每科
	6
	7
	4
	3
	5
	3

	
	其它每科
	3
	4
	3
	2
	3
	2

	初中
	语、数、英语每科
	6
	7
	4
	3
	5
	3

	
	其它每科
	3
	4
	3
	2
	3
	2

	高中
	语、数、英语每科
	3
	6
	4
	3
	4
	6

	
	其它每科
	2
	3
	3
	2
	3
	3

	职业
	文化课每科
	//
	1
	1
	1
	1
	1

	
	专业课
	//
	5
	5
	4
	4
	5


    七、奖励 
    设置县级优秀组织奖3个，校级竞赛质量奖7个，个人全能一等奖每段语文、数学、外语每科3名、二等奖每科4名、三等奖每科5名，其他各科一等奖每科2名，二等奖3名，三等奖4名。 
    四、联系人 
   宋满林，联系电话：13909542101 
    电子邮箱：sml1010@163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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